
淮阴区新建住宅小区社区综合服务用房
配建移交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新建住宅小区社区综合服务用房配

建移交管理工作，完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移交、监督管理

等环节，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满足居民服务需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

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区范围内新建住宅小区（含政府

部门建设的各类保障性住宅区）的社区综合服务用房配套建

设交付使用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社区综合服务用房，是指社区加强党

的建设、开展自治管理、服务居民群众以及各类社会力量参

与社区治理与服务的室内场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由

开发建设单位配套建设、无偿移交社区使用管理的综合性服

务用房。包含：社区办公及活动用房、物业服务用房、养老

服务用房、邮政服务用房、卫生服务用房、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用房。

第四条 民政、资规、住建等部门分工负责全区新建住宅

小区社区综合服务用房配建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



区民政局：作为社区办公和活动用房以及养老服务用房

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新建住宅小区社区办公和活动用房以及

养老服务用房交接、使用、指导等工作。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土地出让时，提出社区综合服

务用房规划相关条件；在规划方案评审时，邀请民政、住建、

教体、卫健等部门参加会审，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在项

目竣工办理规划核实手续时，要重点关注社区综合用房是否

按照方案配建到位；办理社区综合服务用房不动产权证。

区住建局：负责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建设、交付等监管工

作，对社区综合服务用房房屋质量进行监管，督促开发企业

与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签订移交协议书，协助各部门

将社区综合服务用房进行交接。

区财政局、国资办：负责监督社区综合服务用房使用，

参与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租赁监管，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区行政审批局：负责社区综合服务用房行政审批等工作。

镇街人民政府：作为社区综合服务用房所有者，负责管

理使用社区综合服务用房。

村、社区：作为社区综合服务用房使用者，具体管理使

用社区综合服务用房。

第五条 新建社区服务用房应当与新建住宅小区（含政

府部门建设的各类保障性住宅区）同步规划设计施工、同步

验收移交，确保社区服务用房与社区管理相衔接。



二、配建要求

第六条 新建住宅小区（含政府部门建设的各类保障性住

宅小区）均应按照相关标准配建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建设，建

设面积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第七条 社区综合服务用房选址应设置在辖区内市政设

施条件较好、位置适中、交通便利、便于服务辖区居民的地

段，一般应临街设置，位于所处建筑物的地上一层、二层（不

单独设置二层为社区服务用房）。

第八条 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出入口前的道路设计应便于

人车分流的组织管理，并应满足消防、疏散等要求，出入口

实现无障碍进出。位于封闭管理小区内的社区，社区服务用

房应设有直通小区外的独立出口。

第九条 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应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

计文件实施，达到简单装修、入住即可使用的标准，墙体四

白落地，平整水泥地面，门窗和厕所完善，水、电、气、网

络、智能化接入、无障碍等设施齐全。

第三章 同步规划设计施工

第十条 资规部门提出新建住宅小区开发项目拟供应地

块规划条件时，应同步提出配建社区服务用房的相关要求。

第十一条 在新建住宅小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

时，资规部门应当核查社区服务用房是否符合规划条件，并

征询民政、住建、教体、卫健等部门意见。对不符合规划条

件的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不得通过审查。



第十二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配建社区服务用房规划

设计方案的，报资规部门审定，同时应征得相关主管部门同

意。

第十三条 建设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变更社区

服务用房设计内容，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配建社区服务用房

设计的，需按相关要求办理设计变更手续。建设单位未按图

纸建设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的，住建部门责令建设单位限期纠

正，对拒不改正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四条 对分期开发的新建住宅小区项目，配建的社区

服务用房应当安排在首期，且不得拆分。

确实无法安排在首期的项目，配建的社区服务用房必须

在住宅总规模完成 50%之前同步建设完成。

第十五条 资规部门要加强对社区服务用房规划实施的

监督管理，对规划确定应当建设社区服务用房而未建设的，

要责令建设单位限期纠正。对拒不改正的，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处罚。

第十六条 项目办理销售许可手续前，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要督促项目开发企业与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签订

《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移交协议》（见附件 1）。

第十七条 房地产测绘机构在建筑面积预测、实测时,要

对配套建设的养老服务用房单独列项,并在测绘成果报告中

注明其位置和面积。



第四章 同步验收移交

第十八条 各部门在参加项目验收时，社区服务用房建设

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应由各部门按照相关职责进行查处，存

在问题的责令建设单位进行整改。

第十九条 资规部门在房地产开发项目规划核实验收时，

对于社区综合服务用房未按要求配建的，不予核发规划核实

意见书。

第二十条 项目工程竣工验收时，开发企业与项目所在地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要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指导

下，对配建的社区综合服务用房进行验收，形成《社区综合

服务用房移交书》（见附件 2），并及时办理移交手续。街

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将移交情况报区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税务等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免征(收)社

区综合服务用房契税、公共维修资金等费用,不动产登记费

按现有免收文件执行。

第二十二条 新建住宅小区开发项目已建成，但未移交社

区服务用房的情况，由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报

相关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要掌握建设的进展情况，向本级人

民政府汇报并向有关部门通报，做好相关的协调工作。

第二十三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在为项目开发企业办理住

宅项目不动产首次登记时，应根据开发企业与街道办事处

（镇人民政府）双方签订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移交书》等

申请材料，一并为项目所在地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办理不动产

登记。相应不动产权利为镇街人民政府所有。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 社区服务用房移交后，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

政府）、社区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管理使用方案，将不动

产权证明复印件等材料一并报民政、财政部门备案。民政部

门应当对辖区内社区用房逐一登记造册，明确权属、地址、

面积，建立社区服务用房的文字图片档案和影像资料。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侵占社区服务用房，

不得擅自将其出租、出售、转让、抵押；不得擅自改变社区

服务用房的用途，挪作他用；不得擅自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用房与社区服务用房混用；不得利用社区服务用房从事与社

区建设无关、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否则由民政部门和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

收回社区服务用房，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二十六条对于社区办公、物业用房确实满足办公、居

民服务需求的情况下，报民政、国资、财政部门同意，履行

报备手续后，所有权部门可以将富余的配套用房出租。

第二十七条 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民政、资规、住建、

财政等部门要加强对新建住宅小区配建社区服务用房的规

划设计施工、验收移交、使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5月 1日起施行，本规定

试行后，全区在建未竣工房地产开发项目参照本规定执行。



附件 1

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移交协议

（示范文本）

甲方： （土地竞得人）

乙方：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开发的_______小区社

区综合服务用房移交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负责无偿建设社区综合服务用房，与开发项目

同步建设，开工时间：_____年___月___日，竣工时间：_____

年____月____日，移交时间_____年___月___日。分期开发

的项目将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安排在首期建设。

2、甲方开发的_______住宅小区共____期，共有住户

_____户，根据土地出让方案明确的规划条件，甲方交给乙

方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建筑面积为_________平方米（底层面

积_________平方米），位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造总价_____万元。

3、甲方应在项目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时，邀请乙方和所

属社区相关负责人现场验收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并办理移交

手续。

4、甲方交给乙方的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应进行简单装修，

设立独立卫生间，水、电接通，配备门窗、卫生洁具、灯具

等，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具备基本使用功能。



5、项目取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社区综合服务用房

应及时移交，由甲乙双方一并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6、社区综合服务用房所有权归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使用权归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

7、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移交后，不得改变使用性质，不

得抵押、转让、出售。由乙方将小区纳入社区居民委员会管

理。

8、违约责任。甲方如违反本协议或淮阴区新建住宅区

配建移交城市社区综合服务用房有关规定，乙方提请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将其不良行为纳入企业信用

档案。

9、本协议一式七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

方各执一份，由乙方报送财政、民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

房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备案。

10、本协议在执行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的由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 代表：

年 月 日



附件 2

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移交书
（示范文本）

甲方： （土地竞得人）

乙方： （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根据前期甲乙双方签订的《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移交协

议》，经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共识。

1、甲方交给乙方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建筑面积为______
平 方 米 （ 底 层 面 积 ______ 平 方 米 ） ， 位 于

__________________，建造总价_____万元。

2、甲方交给乙方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符合设计规范要求，

具备基本的使用条件，乙方验收通过。

3、甲方要在本移交书签订 30日内将社区综合服务用房

全部无偿移交乙方。

4、社区综合服务用房符合办理不动产登记条件后，甲

乙双方要在 90日内一并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5、本协议一式七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

方各执一份，送财政、民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

设、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备案。

6、本协议在执行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 代表：

年 月 日


